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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新时代社会建设工作

郭睿

社会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一个重要方面，做好新时代社会建设工作，地方人大必须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

质要求，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坚持正确方向，凸显社会建设工作的时代性

地方人大开展社会建设工作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聚焦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问题，回答好时代之问、人民之问。

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不但关心基本的物质文化需求，同时对民主法治建设、社会公

平正义、安全发展、生态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对社会建设方面的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反响更加强烈。地

方人大推进社会建设工作要更加聚焦社会的主要矛盾，清醒认识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在立法、监督等工作中持续关注

某一方面的社会突出问题，采取久久为功、持之以恒的监督方式，集中力量优先解决好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补齐制度

的短板，打通机制的障碍，破除利益的固化，达到“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的效果。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是社会发展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社会建设是与人民群众联系最紧密的领域，地方人大作为人民群众与党委政府的重要桥梁纽带，重点聚焦社会建

设领域问题，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应有之义，要持续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动政府

多办利民实事，多解民生难事，兜牢民生底线。

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时代内涵。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

的社会主义民主”。在社会建设领域立法工作中，采取各种方式汇集民智，把群众意见原汁原味写入条例、规定。在监督工作

中，采用二次审议、专项评议、执法检查等方式提升监督的刚性，通过代表全程参与、现场提问增强监督的“辣味”。推行政

府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真正变“为民作主”为“由民作主”。

坚持民心所向，体现社会建设工作的人民性

人民性是人大工作的基本属性。地方人大开展社会建设领域监督必须坚持把“人民”二字放在首要的位置，把准经济社会

发展脉搏，聚焦重点议题，推动人民生活改善。

聚焦就业创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是社会和谐的稳定器。加强对就业创业形

势的总体研判和科学调研，推动政府及时出台援企稳岗、支持创业、灵活就业等政策举措，确保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支持政府

统筹经济、就业、创业、人才等政策，建立重大产业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完善就业工作考核指标体系，进一步扩大就业、留住

人才，营造近悦远来的就业环境和创业生态。聚焦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与“一府一委两院”协同联动，深化“放管服”改革，

依法保护中小微企业合法权益，严厉打击不正当竞争和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等行为。

聚焦特殊群体，兜牢民生保障底线。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妇女、退役军人等特殊群体是国家政策和法律重点保护

的对象，保障特殊群体是人大社会建设工作的基本着力点。加强顶层设计，充分研判特殊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困难和在突

发事件中面临的风险，制定完善特殊群体保护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等，明确政府及其部门的责任和义务，实

施充分、有效、倾斜性的保护。加强工作监督，开展老年人权益保障、妇女权益保障、未成年人保护、退役军人权益保障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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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的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政府专项工作报告，就重点问题开展专题调研，督促各级政府完善制度、优化服务，让社会弱

势群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聚焦公共服务，夯实共同富裕基础。公共服务能否实现优质高效、城乡均等、惠及全体人民，是判断共同富裕成色的基本

标准，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好诠释。聚焦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

扶目标，督促政府发挥好优化公共服务的主导作用，对照国家、省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大力解决城乡公共服务不均衡、部分农

村公共服务覆盖面低等问题，推动教育、医疗、养老、卫生、体育等优质资源向农村、基层倾斜。广泛推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

代表票决制，让人民群众间接参与政府决策，使公共服务供给充分体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社会建设工作的实践性

精准发现问题才能有效推动实践。地方人大推动社会建设工作要增强问题意识，及时发现掌握社会建设领域的突出矛盾问

题，用好立法、监督等手段，提升履职实效。

加强立法引领。法治社会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立法本身具有滞后性，且社会

建设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复杂多变，导致社会建设领域立法需求较多，立法任务比较紧迫。比如，新冠疫情加速了新就业形态

的发展，网红经济、零工经济、共享经济等业态就业门槛低、形式灵活多样，但法律关系界定难、社会保障缺位等问题较为突

出，亟需通过补充立法或专门立法的方式予以规范。再比如，群众反映强烈的就业创业、养老、医疗、社会救助、殡葬管理等

问题，应当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补充性、探索性功能，结合本地区实际，通过“小快灵”立法、地区协同立法等方式加快创制

和完善。此外，要以弘德立法促善治，加强见义勇为、志愿服务等方面立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社会公序良俗。

增强监督实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把宪法法律赋予的监督权用起来，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

依法监督。”社会建设工作具有区别于其他方面工作的鲜明特点，比如涉及领域更宽、距离民生更近、群众期盼更高，因此开

展监督必须做到“求真务实”四个字。一方面要“求真”，梳理企业、代表、群众持续聚焦、多次反映、悬而未决的问题，深

入调查研究，找准问题症结，精准安排监督议题，以规律性认识指导实践。另一方面要“务实”，逐步打破常规性监督方式和

非常规性监督方式的思维定势，在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善于采取二次审议、闭环监督等方式久久为功，敢于采用特定问

题调查、质询等方式动真碰硬，推动人大监督由虚转实。

提升履职能力。社会建设委员会作为人大的常设专门机构，加强自身建设、确保依法履职至关重要。自上而下推动市、县

两级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组织机构建设，统筹解决机构、编制等问题，确保人大社会建设工作所处地位、力量配备、发挥作用

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结合人大换届，科学配备组成人员，争取人社、民政、应急管理等专业领域人大代表成为组成人

员，提高委员会的专业化水平，确保在社会建设领域立法和监督工作中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建立完善组成人员学习培训制

度，采用现场教学、线上授课、座谈交流等方式，让组成人员关注地方发展大局、关心民生领域短板、关爱基层困难群众，更

好地运用组织法、监督法、代表法等法律法规和人大议事规则，为服务发展和保障民生贡献人大力量。

（作者单位：镇江市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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